
交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易燃易爆等特定场所防雷装置设计审核

行政许可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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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携带相关资料到政务大厅领取《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申请表》如实填写后交给工作人员





 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一次性告知补全





  工作人员检查材料是否齐全





受理后应当委托专业图审机构审查，并出具审查意见， 交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
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审核








不予受理书面决定





签发《雷电防护装置涉及核准意见书》





申请人到交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领取核准意见书





 办结公示，推送主管部门





承办机构：交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











